
戚文廸律师为诉讼及仲裁团队的合伙⼈。

戚律师在就商业纠纷和监管事宜代表客户并提供相关法律意⻅⽅⾯拥有超过 10 年的经验。戚律师专注于处理牵涉
⾼额及复杂交易的商业纠纷、股东之间的争议、信托责任、⾦融机构及与富裕家庭继承问题有关的争议。

多年来，他⼀直在本港⼀些最受瞩⽬的法庭案件中为客户提供可靠的法律意⻅，并处理围绕新型的法律观点诉讼、
涉及国际因素或海外平⾏法律程序的事宜。他的诉讼业务也扩展⾄司法覆核程序及监管事宜。他不时指导客户并为
其处理不同市场监管机构（包括香港交易所、香港证监会及竞争事务委员会）提起的具争议查询及调查事宜。

除了诉讼和监管⼯作外，戚律师亦代表众多客户处理依据不同机构规则进⾏的国际仲裁程序，当中包括香港国际仲
裁中⼼、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

戚律师在 2025 年度《Benchmark Litigation》亚太区榜单中获评为"诉讼之星"。他亦在 2016 ⾄ 2019 年度《亚太
法律 500 强》榜单中获评为"新世代律师"，并被描述爲"⼀位非常优秀，且极擅⻓与客户沟通"的律师。

往绩记录

代表⼀名客户处理涉及多家英属维京群岛及海外公司的重⼤股东争议；亦就作为英属维京群岛及香港公司董事⼀职
所涉的责任及公司管理等问题向该客户提供法律意⻅。

Michael Chik 戚文廸
合伙⼈  |  香港

 MICHAEL .CHIK@WITHERSWORLDWIDE.COM

 +852 3711 1688

SECRETARY SHARON WONG

 SHARON.WONG@WITHERSWORLDWIDE.COM

 +852 3711 1730

股东争议

https://www.withersworldwide.com/
https://www.withersworldwide.com/en-gb/locations/asia-pacific/hong-kong


代表⼀家上市公司的非执⾏独⽴董事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取消董事资格程序进⾏辩护。(证监会 诉
Andrew Liu 及其他⼈ [2017] HKCFI 2295)

代表⼀家中国⼤陆资产投资公司以债权⼈⾝份处理新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清盘程序（其标的债权超过10亿元⼈⺠
币）。

代表众多商业欺诈案的受害⼈。这些案件多由位于香港的个⼈及实体所犯，或者牵涉通过香港⾦融体系流⾛的资
⾦。

代表⼀名客户就涉及欺诈性投资计划、不诚实协助及收取款项等索偿进⾏辩护，并就相关的⻢雷⽡强制令〔资产冻
结令〕提出抗辩及所有权强制令提出抗辩。(Nonghyup Bank 诉Universe Income Builder Fund VI LLC 及其他⼈HCA

2089 / 2020 [2021] HKCFI 107)

代表⼀位著名⼤亨和著名慈善家的数⼗亿美元遗产的共同执⾏⼈；并就因诠释⼀份家庭和解协议所引起的法律诉讼
中为该客户提供法律意⻅。(霍震宇 诉 霍震寰 及其他⼈ [2014] HKCFI 2)

向⼀家香港机构受托⼈就其成功向泽⻄岛法院因管理⼀系列重⼤家族信托⽽提出的祝福申请提供法律意⻅。(汇丰信
托(CI)有限公司 诉 郭炳湘 及其他⼈ [2017] JRC 214A)

代表⼀家总部位于香港的投资基⾦及其⼀名负责职员对香港证监会提出的⼀项涉嫌操纵市场调查的合宪性提出争
议，并就及后相关案件与⽇本⾦融服务厅及证监会共享信息提供法律意⻅。 (AA 及另⼀⼈ 诉 香港证监会
[2019] HKCFI 246 [2017] HKCFI 57)

为⼀名酒店业主管就反竞争委员会对其提出违反第⼀⾏为守则的有关指控提供法律意⻅。

代表香港⼀家主要零售商就⼀项资产转让协议下未付款项的索赔向某著名美国服装品牌的所有⼈启动国际商会仲裁
程序。

代表⼀家欧洲贸易公司就⼀宗由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在上海提出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案进⾏抗辩。该争议涉及在
新冠肺炎⼤流⾏期间代表外国政府购买呼吸机。

为数名中国内地个⼈就⼀家⼤型国际制药集团根据国际商会在香港的仲裁规则提出的索赔中进⾏抗辩。索赔⾦额超
过10亿元⼈⺠币，涉及在中国销售和购买制造⼯⼚。

公开活动
‘China subcontractors and logistic in the time of covid – useful tips for sourcing from China’ （疫情时期的中国
分包商和物流 – 从中国采购的有⽤技巧）- Confindustria Vicenza , 2021年12⽉

取消资格程序

中国内地资产投资公司

商业诈骗

诈骗索赔

著名⼤亨的遗产共同执⾏⼈

机构受托⼈

香港投资基⾦

竞争委员会调查

香港主要零售商

欧洲贸易公司

中国内地个⼈



外部刊物
合著者 (2021年9⽉3⽇) – 'Approaches to Evidence across Legal Cultures' (探討跨法律文化的佐证)，GAR

合著者 (2020 年 11 ⽉) -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Cyber Fraud' (香港和新加坡：⽹络欺诈)

合著者 (2020 年 6 ⽉) - 'What effect might the UK's Business interruption insurance test case have on similar cases
over coverage in Hong Kong' (英国的'商业中断'保险测试案例会对香港的类似案例产⽣什么影响)
合著者 (2020 年 4 ⽉) -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Force Majeure & Covid-19 & You' (香港和中国⼤陆：不
可抗⼒的 Covid-19 与你)
合著者 (2020 年 3 ⽉) - 'What's the impact of coronavirus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仲裁有
什么影响)

执业资格
香港, 2009年

英格兰和威尔⼠, 2011年

学历背景
香港⼤学法学学⼠

纽约⼤学法学院 公司法法学硕⼠

Languages
英语
普通话
⼴东话


